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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65          股票简称：新日恒力          编号：临 2022-020 

 

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的 

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日恒力）于2022

年5月27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

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2]0491号，以下简称：《工作

函》），根据《工作函》的要求，公司对2021年年度报告相关事项回复并补充披

露如下： 

1、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固定资产余额 15.32 亿元，同比增长 283.46%；在

建工程 8.65 亿元，同比降低 40.9%，变化原因系部分在建工程转固所致。公司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被出具带有强调事项段，强调事项为报告期内公司未能合理

确定在建工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点。公司因调整部分在建工程转固时点

及范围，于 4 月发布 2021 年业绩更正公告。请公司：（1）逐项说明报告期内在

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的明细、余额明细，转固时点，以及转固的具体依据；（2）

结合近三年相关项目的建设进度，说明相关项目是否已实现生产运营等情况，

说明 2019 年、2020 年是否存在应当转固而未及时转固的情形；（3）说明上述内

部控制缺陷涉及的主要业务环节，就年审会计师发现的上述问题进行详细披露，

明确相关责任主体的认定和追责安排，说明整改措施并明确整改期限。请年审

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报告期内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的明细、余额明细，转固时点，以及

转固的具体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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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公司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 12.14 亿元，报告期末，公司固定资

产余额 15.32 亿元，同比增长 283.46%，主要项目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工程名称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转入固定资产 年末余额 

月桂二酸项目 141,548.33 57,557.03 113,459.86 85,645.50 

环保设施升级改造项目 4,299.19 2.66 4,301.85 
 

黄金水岸蒙园公寓室内装修工程   1,160.13 1,046.10 114.03 

其他工程项目 522.18 2,775.97 2,552.20 745.95 

合  计 146,369.70 61,495.79 121,360.01 86,505.48 

①月桂二酸项目 

截至 2021 年末，公司月桂二酸项目共计投入 19.91 亿元，其中转入固定资

产 11.35 亿元，主要项目、转固时点、转固依据如下： 

资产名称 转固金额(万元) 转固时点 转固的具体依据 

动力站及配套设施 32,146.95 2021 年 3 月 
2021 年 3 月份 1#机组、2#机组完成调

试工作，并正式交付运行投入试生产阶段。 

循环水站、变电站、

液体罐区、成品库

房、厂区道路等公共

设施 

39,171.60 2021 年 3 月 
2021 年 3 月完成资产验收交接，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 

职工浴室 225.26 2021 年 8 月 
2021 年 8 月完成资产验收交接并投入

使用，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发酵车间 38,762.91 2021 年 9 月 

2021 年 9 月发酵液合格且产酸量、烷

烃转化率基本达到稳定状态，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 

活性炭再生车间 3,153.14 2021 年 10 月 
2021 年 10 月完成调试工作，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 

合  计 113,459.86 — — 

截至 2021 年末，公司月桂二酸项目尚未转固余额 8.56 亿元，主要项目如下： 

资产名称 在建工程余额(万元) 

提取车间 26,174.04 

精制车间 22,310.76 

硫酸钠回收车间（副产品） 19,415.22 

生物肥车间（副产品） 10,106.68 

3#锅炉 3,567.55 

全场尾气收集系统 4,071.25 

合  计 85,6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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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其他项目 

公司在建工程其他项目主要包括环保设施升级改造项目、黄金水岸蒙园公寓

室内装修工程等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工程名称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转入固定资产 年末余额 转固时点 转固的具体依据 

环保设施升级改

造项目 
4,299.19 2.66 4,301.85   

2021 年 5

月 

公司根据项

目验收规范，在

项目烟气治理符

合设计要求时进

行验收，验收后

进行资产转固。 

黄金水岸蒙园公

寓室内装修工程 
  1,160.13 1,046.10 114.03 

2021 年

11 月 

公司在各栋

楼完成装修后进

行验收转固。 

其他工程项目 522.18 2,775.97 2,552.20 745.95 — — 

合  计 4,821.37 3,938.76 7,900.15 859.98 — — 

（2）结合近三年相关项目的建设进度，说明相关项目是否已实现生产运营

等情况，说明 2019 年、2020 年是否存在应当转固而未及时转固的情形。 

2019 年月桂二酸项目建设情况： 

公司 5万吨/年月桂二酸项目于 2019年 3月取得石嘴山市惠农区住房城乡建

设和交通局下发的施工许可证，项目全面开工建设。截至 2019 年年末，实际完

成投资 4.57 亿元，工程形象进度 56%，工程尚处于建设期，符合资本化条件的

资产的实体建造(包括安装)尚未完成。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尚不满足转固条

件，尚未实现生产运营，不存在部分资产应当转固而未及时转固的情形。 

2020 年月桂二酸项目建设情况： 

截至 2020 年末，公司月桂二酸项目实际完成投资 14.15 亿元，工程形象进

度 95%，尚余精制车间板框封闭、干燥包装车间洁净区建设等工程未完工；动力

站主装置区工程形象进度 91%，尚有 1 台循环流化床锅炉和 1 台背压式汽轮发电

机组未安装；试生产产出的产品烷烃的质量转化率、提取纯化总收率等关键技术

指标未达到设计要求。公司预计与月桂二酸工程相关的资本支出仍将继续发生，

公司月桂二酸项目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尚不满足转固条件，尚未实现生产运

营，不存在部分资产应当转固而未及时转固的情形。 

2021 年月桂二酸项目建设情况： 

2021 年 1 月，月桂二酸项目进入试生产阶段，经过系统消缺及设备改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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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于 2021 年 4 月正式启动试生产，2021 年 9 月试生产产品指标达到聚合级要

求，并小批量进入市场销售，同时开展国内外客户的产品送样工作。截至 2021

年末，实际完成投资 19.91 亿元，工程形象进度 98%，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第 17 号——借款费用》第十三、十四条，公司按分项资产进行认定，对本年已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资产分项进行转固，已转入固定资产 11.35 亿元。 

（3）说明上述内部控制缺陷涉及的主要业务环节，就年审会计师发现的上

述问题进行详细披露，明确相关责任主体的认定和追责安排，说明整改措施并

明确整改期限。 

①内部控制缺陷描述 

2021 年度，公司未能依据在建工程转固条件，合理确定固定资产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的时点，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公司设定的转固条件为：根据公司与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签订的《技术

转让合同》中约定的规模化生产标准：“以连续 3 天运行 6 批次的平均产量，推

算出月产量、年产量和总体产能。能够达到设计产能的 80%视为达到规模化生产

的要求”，满足条件后月桂二酸项目将予以整体转固。 

以上转固条件是基于项目整体产能及经济性制定，未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第 17 号——借款费用》第十四条：“购建或者生产的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

的各部分分别完工，且每部分在其他部分继续建造过程中可供使用或者可对外销

售，且为使该部分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可销售状态所必要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

实质上已经完成的，应当停止与该部分资产相关的借款费用的资本化。”的相关

规定，对项目建设中房屋建筑物、设备考虑资产是否符合分项转固的条件，对各

项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进行合理判断并分别进行转固。 

月桂二酸项目建设及转固业务流程控制归属于工程项目管理、固定资产管理

循环，内控缺陷涉及的业务环节主要是工程验收。 

②相关责任主体认定、追责安排、整改措施及整改期限 

相关责任主体认定、追责安排：工程项目的实施与相关财务处理主要责任部

门为工程部门及财务部门，公司管理层在与会计师就内控及财务问题沟通后下达

通知，由工程部及财务部主要负责相关缺陷的整改，并对工程部及财务部相关负

责人员按照公司管理制度进行了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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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整改措施如下：工程部门与财务部门、内部审计部门密切沟通，对存在

缺陷的业务环节以及相关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进行修订和完善；工程部门配合财

务部门梳理各资产运行情况，并按照内部控制制度规定办理资产验收交接程序；

财务部门加强财务人员业务能力培训及与年审会计师沟通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并

加强与同行业、外部专家的沟通与学习。 

整改期限：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前完成内控整改及财务报表调整，并于

4 月 22 日发布了业绩预告更正公告。 

公司在 2021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三）、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及整改情

况，1.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及整改情况”中截至报告基准日是否完成整改，

披露有误，现做出更正如下： 

更正前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及整改情况： 

缺陷描述 业务领域 缺陷整改情况/整改计划 

截至报告

基准日是

否完成整

改 

截至报告

发出日是

否完成整

改 

2021 年

度，公司未能

依据在建工程

转固条件，合

理确定固定资

产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的时

点，存在财务

报告内部控制

重大缺陷。 

工程项目 

参考同行业同类业务处理方

式，根据会计准则规定，咨询外部

专家对在建工程转固条件进行判

断，按照各项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的时点进行会计处理，于资产

负债表日前调整影响数。同时加强

财务人员业务能力培训及与年审会

计师沟通的及时性和有效性，避免

此类事项再次发生。 

是 是 

更正后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及整改情况： 

缺陷描述 业务领域 缺陷整改情况/整改计划 

截至报告

基准日是

否完成整

改 

截至报告

发出日是

否完成整

改 

2021 年

度，公司未能

依据在建工程

转固条件，合

理确定固定资

产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的时

点，存在财务

报告内部控制

重大缺陷。 

工程项目 

参考同行业同类业务处理方

式，根据会计准则规定，咨询外部

专家对在建工程转固条件进行判

断，按照各项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的时点进行会计处理，于资产

负债表日前调整影响数。同时加强

财务人员业务能力培训及与年审会

计师沟通的及时性和有效性，避免

此类事项再次发生。 

否 是 

会计师意见： 

1、核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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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与在建工程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价其设计是否有效，并测试

相关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2）取得在建工程成本明细，对构成在建工程期末余额的成本进行抽样检

查，核实成本发生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3）对于计入在建工程成本的与试运行相关的材料、人工和费用支出，抽

样检查相关支出是否属于相关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必要支出，并

核实支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4）查看在建工程相关可研报告、预算、结算、决算资料，在建工程核算

政策、相关工程合同等文件，检查在建工程交付使用、竣工、完工情况及监理报

告等； 

（5）对重要的供应商进行函证及访谈，了解项目开票付款及完工进度； 

（6）询问项目的技术人员，了解在建工程项目试生产、量产的关键技术指

标，以及目前在建工程关键技术指标情况，了解在建工程是否达到转固条件； 

（7）进行实地监盘，确认在建工程进度以及是否真实存在； 

（8）对企业内控缺陷整改资料及财务数据调整进行复核。 

2、核查意见 

（1）经核查，公司对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的时点及依据判断，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2）2019 年度、2020 年度，公司月桂二酸项目尚处于建设期，未实现生产

经营，不存在部分资产应当转固而未及时转固的情形； 

（3）由于公司在 2021 年年中未能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合理确定

在建工程转固条件，导致未能对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点的固定资产及时转固，

造成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缺陷。在审计过程中，我

们就该缺陷与公司进行沟通，公司在 2022 年 4 月 22 日完成整改，并就由此形成

的财务报表错报进行了调整，对财务报告的影响已消除，因此，我们出具了带强

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2、年报显示，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1.92 亿元，同比增长 61.51%；毛利率

12.5%，同比增加 3.19 个百分点；扣非归母净利润约为-2647.8 万元，报告期内

由盈转亏。另外，库存商品约为 4031.8 万元，计提跌价准备 653 万元，计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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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约为 16.2%，较去年同期大幅提升。请公司：（1）结合主要产品的产销量、

平均售价、料工费的变化、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变化及其对收入和毛利率的影

响，说明公司收入及毛利率同比上升的原因；（2）结合行业情况、期间费用等

变化情况，说明报告期营业收入增长但扣非归母净利润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3）

说明库存商品计提跌价准备的具体标准及相应测试过程，结合库存商品的质量、

库龄、销售价格、退换货情况等因素，说明报告期内毛利率上升的同时，对库

存商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比例提高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收入及毛利率同比上升的原因 

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1.92 亿元，同比增长 61.51%；毛利率 12.5%，同比增

加 3.19 个百分点。公司收入及毛利率同比上升主要原因系活性炭业务收入及毛

利率上升所致。具体原因如下： 

①产销量情况 

单位：吨 

活性炭 期初结存 生产量 销售量 库存量 

2021 年    5,314.81       16,821.40       17,611.57         4,524.64  

其中：宁夏天福       385.15         5,768.93         4,489.91         1,664.17  

      华辉环保    4,929.66       11,052.47       13,121.66        2,860.47  

2020 年    5,200.21       11,842.79       11,728.19         5,314.81  

变动额       114.60         4,978.61         5,883.38          -790.17  

变动率 2.20% 42.04% 50.16% -14.87% 

2021 年度，公司活性炭业务实现活性炭产量 1.68 万吨，同比增加 0.50 万吨； 

销量 1.76 万吨，同比增加 0.59 万吨，主要原因系公司 2020 年 12 月末收购宁夏

天福 100%股权，本年纳入合并范围所致，宁夏天福年生产能力达 6,000—10,000

吨，主要生产高指标活性炭，毛利率较高，2021 年度，宁夏天福实现产量为 0.58

万吨，占总产量 34.30%；销量 0.45 万吨，占总销量的 25.49%，宁夏天福纳入合

并范围导致活性炭业务收入增加 6,400.41 万元。 

②平均售价情况 

单位：元 

活性炭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平均销售价格 平均销售成本 毛利率 

2021 年度 190,437,169.42 166,641,797.69 10,813.00 9,462.06 12.50% 

其中：宁夏天福 64,004,084.19 46,427,320.39 14,255.09 10,340.37 2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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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辉环保 126,433,085.23 120,214,477.30 9,635.45 9,161.53 4.92% 

2020 年度 113,871,181.73 103,272,564.89 9,709.00 8,805.50 9.31% 

变动额 76,565,987.69 63,369,232.80 1,104.00 656.56 3.19% 

变动率 67.24% 61.36% 11.37% 7.46% 3.19% 

2021 年度，公司活性炭业务平均销售价格 1.08 万元/吨，较上年同期增加

11.37%，主要原因系公司 2020 年 12 月末收购宁夏天福 100%股权，本年纳入合

并范围所致，宁夏天福主要生产高指标活性炭，其中高苯、高碘值炭等为优势产

品，客户较为稳定，产品销售价格较高。宁夏天福公司主要实施扁平化、精细化

管理，成本控制较优，虽然平均销售成本比高于一般企业，但产能利用率高，整

体毛利率较高。2021 年度，宁夏天福平均销售价格 1.43 万元/吨，实现毛利

1,757.68 万元，毛利率 27.46%，占活性炭业务毛利的 73.87%，故宁夏天福纳入

合并范围是导致活性炭业务毛利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此外，2021 年度，华辉环保本部中低指标产品、副产品销量占比高，2021

年度平均销售价格 0.96 万元/吨，较 2020 年下降 0.76%；因主要原材料精煤、焦

油价格大幅上涨，导致华辉环保平均单位销售成本上升 4.04%，2021 年度，华辉

环保本部实现毛利 621.86 万元，毛利率 4.92%，较 2020 年下降 4.39 个百分点。 

③料工费 

2021 年度，活性炭业务料工费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金额 其中：宁夏天福 华辉环保 本期占比 上年金额 上期占比 金额变动 变动率 

直接材料 11,911.55 3,342.67 8,568.88 71.48% 6,187.06 59.91% 5,724.50 92.52% 

直接人工 1,229.82 436.29 793.53 7.38% 1,051.31 10.18% 178.50 16.98% 

制造费用 3,522.81 863.77 2,659.04 21.14% 3,088.88 29.91% 433.93 14.05% 

合  计 16,664.18 4,642.73 12,021.45 100.00% 10,327.26 100.00% 6,336.92 61.36% 

2021 年度，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变动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吨 

主要产品 2021 年价格 2020 年价格 同比增减（%） 

精煤 1,716.56 1,188.35 44.45 

焦油 4,061.58 2,620.79 54.98 

2021 年度，公司活性炭业务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较上年同期分

别增加 92.52%、16.98%、14.05%，主要原因系宁夏天福纳入合并范围及主要原

材料价格大幅上涨所致。其中宁夏天福纳入合并范围导致直接材料、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的增加额分别为 3,342.67 万元、436.29 万元、863.77 万元；主要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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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煤、焦油价格分别上涨 44.45%、54.98%，导致活性炭直接材料占主营业务成

本比例大幅增加。 

④主要客户变化 

2021 年销售客户前五名 

序号 客户 
销售额不含

税（万元） 

年度销售占

比（%） 

是否为关

联方 
产品规格 

1 天津通凯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354.99 6.96 否 柱状活性炭、其他活性炭 

2 卡尔冈炭素（苏州）有限公司 1,234.38 6.34 否 柱状活性炭 

3 山西纽林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209.70 6.22 否 柱状活性炭 

4 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九水厂 1,101.24 5.66 否 柱状活性炭 

5 山西卡本科技有限公司 997.14 5.12 否 柱状活性炭、其他活性炭 

合  计 5,897.45 30.30 — — 

2020 年销售客户前五名 

序号 客户 
销售额不含

税（万元） 

年度销售占

比（%） 

是否为关

联方 
产品规格 

1 山西纽林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676.70 12.24 否 柱状活性炭、其他活性炭 

2 天津通凯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556.78 11.37 否 柱状活性炭、其他活性炭 

3 美国 Hawthorne 1,038.95 7.59 否 柱状活性炭 

4 优欧辟环球油品工艺技术有限公司 763.17 5.57 否 柱状活性炭 

5 山西卡本科技有限公司 654.38 4.78 否 柱状活性炭、其他活性炭 

合  计 5,689.98 41.55 —  — 

2020 年末，公司收购宁夏天福后，公司客户群体增加，本年销售客户前五

名的年度销售占比较上年下降，公司前五名销售客户变动不大，变动的原因及合

理性分析如下： 

A、2020 年年底，公司购买宁夏天福股权，新增了业务规模大、信用记录好

的销售客户。前五大客户新增卡尔冈炭素（苏州）有限公司； 

B、华辉环保将销售策略转向最终客户等方式，加大了水厂、药厂的投标力

度，新增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C、受全球新冠疫情影响，本年海运费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进口反倾销税

及关税税率较高，本年外销收入减少，美国 Hawthorne 退出公司销售前五大客户。 

⑤主要供应商变化 

2021 年供应商前五名 

序号 供应商 采购额不含税（万元） 是否为关联方 年度采购占比% 备注 

1 宁夏恒德源工贸有限公司 4,931.96 否 27.82 焦油 

2 平罗县汇丰煤业有限公司 2,924.03 否 16.50 精煤 

3 石嘴山市宁达煤业有限公司 2,801.82 否 15.80 精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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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网宁夏电力公司石嘴山供电公司 795.42 否 4.49 电费 

5 宁夏宏昊煤业有限公司 511.42 否 2.89 精煤 

合  计 11,964.65 — 67.50 —  

2020 年供应商前五名 

序号 供应商 采购额不含税（万元） 是否为关联方 年度采购占比% 备注 

1 宁夏恒德源工贸有限公司 1,139.57 否 15.17 焦油 

2 宁夏富海物流有限公司 1,088.38 否 14.49 精煤 

3 石嘴山市宁达煤业有限公司 999.76 否 13.32 精煤 

4 宁夏广能达化工有限公司 803.51 否 10.70 精煤 

5 榆林佳宏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746.36 否 9.94 焦油 

合  计 4,777.58 — 63.62 — 

2020 年末收购宁夏天福后，公司供应商群体增加，本年度采购供应商前五

名的年度采购占比较上年略有上升，前五名采购金额合计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

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分析如下： 

A、2020 年末，公司购买宁夏天福股权，公司活性炭业务产能增加，导致公

司主要原材料采购量大幅增加；主要原材料精煤、焦油价格大幅上涨，导致主要

原材料采购单价大幅增加，宁夏恒德源工贸有限公司、石嘴山市宁达煤业有限公

司采购金额大幅增加。 

B、2020 年末收购宁夏天福后，公司供应商分散程度增加，且 2021 年公司

整体产能增加，用电量增加，前五大供应商新增国网宁夏电力公司石嘴山供电公

司。 

C、2020 年末收购宁夏天福后，公司供应商群体增加，平罗县汇丰煤业有限

公司、宁夏宏昊煤业有限公司进入前五大供应商，榆林佳宏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退

出前五大供应商；受国家推行能耗“双控”政策的影响，主要原材料限产限采，

部分供应商货源受到影响，宁夏富海物流有限公司、宁夏广能达化工有限公司退

出前五大供应商。 

D、2021 年度，主要原材料精煤、焦油采购价格较上年同期大幅上涨，导致

本年前五大供应商采购总额较上年大幅增加。 

（2）结合行业情况、期间费用等变化情况，说明报告期营业收入增长但扣

非归母净利润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收入、费用及扣非归母净利润情况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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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年金额 上年金额 变动额 变动率 备注 

营业收入 19,238.69 11,911.50 7,327.19 61.51% — 

营业成本 16,849.37 10,812.90 6,036.47 55.83% — 

业务毛利 2,389.32 1,098.60 1,290.72 117.49% — 

毛利率 12.42% 9.22%   3.20% — 

税金及附加 528.93 248.71 280.22 112.67% — 

期间费用 8,817.55 4,992.32 3,825.23 76.62% — 

其中：销售费用 373.82 250.59 123.23 49.18% — 

管理费用 3,271.26 2,351.17 920.09 39.13% — 

研发费用 2,046.74 96.49 1,950.25 2021.23% — 

财务费用 3,125.73 2,294.07 831.66 36.25% — 

其他收益 268.24 345.65 -77.41 -22.39% 非经常性损益 

投资收益 3,977.15 4,175.27 -198.12 -4.74% —  

信用减值损失 32.24 46.78 -14.54 -31.09% — 

资产减值损失 -364.28 -160.08 -204.19   — 

资产处置收益 278.25 - 278.25 100.00% 非经常性损益 

营业利润 -2,765.57 265.17 -3,030.74 -1142.94% — 

所得税费用 143.36 -312.93 456.30   — 

净利润 -2,994.71 2,320.10 -5,314.82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2,296.49 2,090.60 -4,387.09 -209.85% 

— 

非经常性损益 351.31 1,706.85 -1,355.54 -79.42% — 

扣非归母净利润 -2,647.80 383.75 -3,031.55 -789.97% — 

①行业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开展的业务是活性炭的生产及销售，2021 年受新冠疫

情以及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和下半年应对重污染天气而减少产能的影响，造成

市场需求不旺、生产成本快速上涨、产品价格上涨缓慢的情形，多数生产活性炭

企业开始减产，还有个别活性炭企业停产。公司为增强竞争力，提高市场占有率，

于 2020 年末收购宁夏天福。宁夏天福年生产能力达 6,000—10,000 吨，主要生产

高指标活性炭，其中高苯、高碘值炭等为优势产品，公司客户较为稳定，产品销

售价格较高。宁夏天福公司主要实施扁平化、精细化管理，成本控制较优，产能

利用率高，整体毛利率较高。华辉环保收购宁夏天福后，整体活性炭产业规模较

上年增加，产生协同效应，同时公司改变销售策略，加强成本控制，使得公司本

年销售收入较上年大幅增长，毛利率较上年略有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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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报表项目分析 

公司 2021 年收入较 2020 年增加 7,327.19 万元，毛利增加 1,290.72 万元，扣

非归母净利润较 2020 年减少 3,031.55 万元，主要原因为本年期间费用较上年大

幅增加。 

A、销售费用增加的主要原因： 

公司销售费用较上年增加 123.23 万元，主要原因系华辉环保销量增加导致

差旅费、招待费及职工薪酬增加 71.98 万元；宁夏天福纳入合并范围导致销售费

用增加 26.23 万元。 

B、管理费用增加的主要原因： 

公司管理费用较上年增加 920.09 万元，主要原因系恒力新材进入试生产阶

段，职工薪酬增加 666.91 万元；宁夏天福纳入合并范围导致管理费用增加 190.98

万元。 

C、研发费用增加的主要原因： 

公司研发费用较上年增加 1,950.25 万元，主要原因系恒力新材研发中心于

2020 年 4 月开工建设，2020 年年底投入使用，2021 年恒力新材围绕年产 5 万吨

/年月桂二酸项目，以提高产品质量、降低能源消耗、降本增效为目标，实施科

技攻关项目 22 项，共投入研发费用 964.27 万元；华辉环保公司本部以市场为导

向，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新产品研发，使得研发费用较上年增加 587.47 万元；宁

夏天福纳入合并范围导致研发费用增加 398.52 万元。 

D、财务费用增加的主要原因： 

公司财务费用较上年增加 831.66 万元，主要原因系恒力新材月桂二酸项目

部分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利息费用化金额较上年增加 1,118.12 万元。 

（3）说明库存商品计提跌价准备的具体标准及相应测试过程，结合库存商

品的质量、库龄、销售价格、退换货情况等因素，说明报告期内毛利率上升的

同时，对库存商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比例提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于每一资产负债表日，对存货减值迹象进行判断，在存货可能出现减值

迹象时，对其进行减值测试，按照其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

价准备。库存商品的可变现净值按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

税费后的金额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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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公司主要开展的业务为活性炭的生产及销售，公司毛利率上涨

主要原因系宁夏天福纳入合并范围，宁夏天福致力于高指标活性炭的生产销售，

产品售价较高；产能利用率高，成本控制较优，年末存货不存在减值迹象。报告

期末，公司库存商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653.16 万元，主要为华辉环保本部的活

性炭产品。 

产品分类别减值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账面金额 减值准备 账面净值 账面金额 减值准备 账面净值 

柱状炭 2,516.96 212.94 2,304.02 2,187.64 88.41 2,099.23 

破碎炭 1,389.13 440.22 948.91 1,728.86 242.13 1,486.73 

其他活性炭 125.71   125.71 1,604.67   1,604.67 

合计 4,031.80 653.16 3,378.64 5,521.17 330.54 5,190.63 

公司库存商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主要规格为柱状炭和破碎炭。其中，柱状

炭年末库存余额较年初增加 329.32 万元，存货跌价准备增加 124.53 万元；破碎

炭年末库存余额较年初减少 339.73 万元，存货跌价准备增加 198.09 万元。库存

商品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①产品分库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 半年以内 半年至一年 一年以上 合计 

名称 数量（吨） 金额 数量（吨） 金额 数量（吨） 金额 数量（吨） 金额 

柱状炭 1,623.23 1,863.31 181.92 190.14 215.94 250.57 2,021.09 2,,304.02 

破碎炭     199.40 156.19 1,012.35 792.72 1,211.75 948.91 

其他活性炭 245.20 125.71         245.2 125.71 

合计 1,868.43 1,989.02 381.32 346.33 1,228.29 1,043.29 3,478.04 3,378.64 

截至 2021 年年末，柱状炭与其他活性炭库龄主要在一年以内，破碎炭库龄

主要在一年以上。破碎炭为公司副产品，历史库存较大，此类产品市场活跃度不

高，市场价格较上年有所下降，存在减值迹象，公司于 2021 年末参考在手订单

及期后订单销售价格测算破碎炭可变现净值，并按照期末存货账面价值与可变现

净值的差额，进一步补提库存商品减值准备。 

②销售价格及原材料采购成本 

2021 年度，活性炭产品平均销售价格变动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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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 2021 年平均销售价格 2020 年平均销售价格 同比增减（%） 

活性炭 10,813.00 9,709.00 11.37 

其中：宁夏天福 14,254.93 - - 

   华辉环保 9,635.49 9,709.00 -0.76 

2021 年度，主要原材料平均采购价格变动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吨 

主要原材料 2021 年平均采购价格 2020 年平均采购价格 同比增减（%） 

精煤 1,716.56 1,188.35 44.45 

焦油 4,061.58 2,620.79 54.98 

2021 年柱状炭库存商品计提跌价准备增加，主要原因系 2021 年度华辉环保

本部中低指标产品、副产品销量占比高，导致平均销售价格较 2020年下降 0.76%；

主要原材料精煤、焦油价格大幅上涨，上涨幅度分别为 44.45%、54.98%，活性

炭生产成本增加，但产品销售价格上涨存在滞后性，未同步增长，导致期末部分

存货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价值，公司根据存货与可变现净值孰低原则补提存货跌

价准备。 

③退换货情况 

本年度不存在大额因质量退换货的情况。 

会计师意见： 

1、核查过程 

1.1 对收入及毛利率执行的主要核查程序 

（1）了解并评价了公司自销售订单审批至销售收入确认的销售流程中内部

控制的设计，并测试关键控制执行的有效性。 

（2）对收入确认政策进行复核，执行细节测试，抽样检查与收入确认相关

的支持性文件，包括销售合同、销售出库单、销售发票、运输记录、客户签收单、

运费结算单、报关单（外销）、出口信息（外销业务）等资料，并与账面记录进

行核对，以确认营业收入的真实性； 

（3）就资产负债表日前后记录的收入交易，选取样本，核对销售出库单、

客户签收单、运输记录及其他支持性文件，以评价收入是否被记录于恰当的会计

期间； 

（4）执行分析性复核程序，对毛利率变动合理性进行分析； 

（5）结合应收账款审计，对客户大额交易及余额进行发函确认； 



 15 

（6）对客户变动情况进行分析，关注重大客户的变动原因是否合理，是否

存在潜在的关联交易。 

1.2 对报告期内扣非归母净利润与收入毛利变动情况执行的主要核查程序 

（1）对期间费用两期变动情况进行合理性分析，对大额或异常项目抽取原

始凭证进行检查，执行截止测试； 

（2）对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进行分析复核，并检查原始单据，以确认是否真

实发生。 

1.3 对存货减值执行的主要核查程序 

（1）期末对公司的存货进行抽盘，以确认期末存货数量账实相符；关注存

货的库龄及保管情况； 

（2）检查并分析存货跌价准备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3）检查主要原材料采购合同，查询市场价格，分析主要原材料价格上涨

对产品生产成本的影响； 

（4）向管理层了解存货计提跌价准备所依据的资料、假设及计提方法是否

适当，并复核管理层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 

（5）取得公司期后活性炭产品售价，判断期后售价是否明显低于管理层估

计的预计售价。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未发现有证据表明公司经营业绩与实际经营情况不相符的情形，未

发现有证据证明公司对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不合理或不充分的情形。 

3、年报显示，货币资金余额为 1.11 亿元，同比下降 46.46%，其中受限资

产约为 2471 万元；有息借款约为 15.68 亿元，其中，短期借款为 3.44 亿元，一

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约为 0.81 亿元，长期借款 4.89 亿元，长期应付款 6.54 亿元；

公司本期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48 亿元，同比增加 289%，支付的

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44 亿元，同比增加 860%，为与非关联方的借款

及利息。请公司：（1）结合现金流情况、日常经营周转需求、有息负债的到期

偿债安排等，说明上述负债是否出现逾期、公司是否存在流动性风险，公司后

续缓解资金压力的相关安排；（2）补充披露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资金收付对

象、发生原因、收支时间、金额等具体信息，并说明本期增幅较大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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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结合现金流情况、日常经营周转需求、有息负债的到期偿债安排等，

说明上述负债是否出现逾期、公司是否存在流动性风险，公司后续缓解资金压

力的相关安排； 

公司 2021 年度、2020 年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776.86 万元、

-4,105.99 万元，现金净流出较上年减少，主要系 2021 年度加大应收账款催收力

度，剔除宁夏天福纳入合并范围导致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增加 6,079.39 万元，公

司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较 2020 年增加 5,996.95 万元；为应对原材料上涨的市场

行情，公司适当调整赊销政策，将销售商品收款方式由 30-60 天账期调整为预收

款模式，其中华辉环保预收合同货款较 2020 年增加 569.84 万元。公司日常经营

活动的资金需求主要为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以及支付给职工及为职

工支付的现金。2021 年度，购买商品、接收劳务支付的现金为 14,804.25 万元、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5,295.75 万元，公司预计除随订单需求变动带来

的原材料采购支出变动外，经营活动现金流出不会发生重大变化。2022 年度，

随着月桂二酸项目正式投产，销售收入增加，且月桂二酸产品销售多采取预收款

方式，公司现有货币资金及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预计可覆盖日常经营活动的

资金需求。 

①公司有息负债到期偿债安排 

单位：万元 

项目 1 年以内 1-2 年 2-3 年 3 年以上 合计 备注 

短期借款 34,419.17       34,419.17 
截至目前已如

期偿还 1.36 亿元。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8,136.30       8,136.30 
截至目前已如

期偿还 184 万元。 

长期借款   24,910.00 7,000.00 17,000.00 48,910.00   

长期应付款 
 

16,446.79 49,000.00   65,446.79 
截至目前已如

期偿还 4.9 亿元。 

合  计 42,555.47 41,356.79 56,000.00 17,000.00 156,912.26 —  

短期借款：其中 2.44 亿元为公司根据每年度从各大银行获得的信用额度内

取得的正常借贷业务，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1 亿元为月桂二酸项目试生

产流动资金借款，本年度新增 1,000 万元。截至目前，公司已如期偿还 1.3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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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保持续贷，其余部分尚未到期，不存在逾期。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其中 7,420 万元为月桂二酸项目专门借款一年内

到期部分；600 万元为产业基金明股实债利息，截至目前，公司已如期偿还 184

万元，其余部分尚未到期，不存在逾期。 

长期借款：其中 3.1 亿元为月桂二酸项目专门借款；2021 年新增 1.83 亿元

流动资金借款，其中 420 万元在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列示，截止目前尚未到

期，不存在逾期。 

长期应付款：长期应付款余额为应付德运新材项目借款本息 5.54 亿元、产

业基金 1亿元项目借款本金，系公司 2019年 10月为月桂二酸项目建设筹集资金，

不存在逾期，公司于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宁夏恒

力生物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协议书之终止协议>、<股权转让（转回）合同>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以子公司股权质押并签署<借款协议>的议案》，公司

向广东鸿俊投资有限公司借款总额人民币 5 亿元，用于回购德运新材持有的子公

司恒力新材 49%股权，截至目前，公司已如期偿还德运新材明股实债本金 4.9 亿

元。 

②公司目前的资金筹措计划 

短期借款 3.44 亿元为存量借款，主要合作银行为工商银行、宁夏银行、黄

河银行、石嘴山银行等国有或地方大型银行，公司多年来与各大银行保持长期且

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可保持续贷，期后续贷情况正常； 

公司目前月桂二酸项目动力站、活性炭回收车间等资产尚未进行抵押，资产

价值约 5 亿元，人才公寓房产证也已办理，资产价值约 1.58 亿元，如急需资金，

公司可以资产进行抵押取得贷款约 3 亿元； 

月桂二酸项目 2022 年已正式投产，后续生产运营过程中能够获得持续的现

金流，短期偿债压力可得到缓解。 

此外，公司所在地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给予了公司大力的支持和帮助。公司

将持续加强与地方政府、金融部门、银行等渠道的沟通力度，多方面拓宽融资渠

道，保障流动资金。同时，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多元化拓展业务渠道，加强销售端

覆盖面，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进一步提升整体收入和利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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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补充披露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资金收付对象、发生原因、收支时间、

金额等具体信息，并说明本期增幅较大的主要原因。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收到其他筹资 支付其他筹资 

发生原因 
金额 取得时间 金额 支付时间 

石嘴山市鑫润祥投资有

限公司 
3,000.00 2021/9/13 3,000.00 2021/9/15 

短期筹措，用于偿还银行借款 

宁夏国有资产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7,000.00 2021/9/13 7,000.00 2021/9/15 

宁夏国有资产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 2021/10/20 2,000.00 2021/10/25 

石嘴山国有资本投资运

营有限公司 
950.00 2021/12/6 950.00 2021/12/8 

石嘴山市鑫润祥投资有

限公司 
800.00 2021/12/6 800.00 2021/12/13 

宁夏国有资产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21.00 2021/9/13 

利息 

宁夏国有资产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10.80 2021/10/20 

石嘴山国有资本投资运

营有限公司   
0.86 2021/12/8 

石嘴山市鑫润祥投资有

限公司   
1.87 2021/12/16 

广东鸿俊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 2021/12/29 
  

长期借款履约保证金 

产业基金明股实债利息     600.00 2021/6/25 明股实债利息 

支付租金     43.88 
 

办公楼研发中心租赁费 

合  计 14,750.00 — 14,428.41 — — 

注：其中支付石嘴山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石嘴山市鑫润祥投资有限

公司的 0.86 万元、1.87 万元利息，在现金流量表“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

所支付的现金”项目列示。 

公司本期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48 亿元，其中收到非关联方宁

夏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石嘴山市鑫润祥投资有限公司、石嘴山国有

资产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借款 9,000 万元、3,800 万元、950 万元，主要原因系公司

临时筹措资金用于偿还银行借款，期限较短，已全部偿还；收到非关联方广东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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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投资有限公司长期借款履约保证金 1,000 万元，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

了关于签署《宁夏恒力生物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协议书之终止协议》、《股权

转让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以子公司股权质押并签署《借款协议》的议

案。公司向广东鸿俊投资有限公司借款总额人民币 50,000 万元用于回购德运新

材持有的子公司恒力新材 49%股权。根据《借款协议》第六条履约保证与违约责

任“6.1 乙方为保证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履行，应在本协议签署日向甲方指定账户

支付人民币 1,000 万元作为履约保证金。如乙方未按本协议及相关其他协议的约

定履行义务的，甲方有权扣收全部或部分履约保证金。”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收到广东鸿俊投资有限公司支付的 1,000 万元履约保证金，在收到其他与筹

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核算。 

公司本期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44 亿元，其中支付非关联方

宁夏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石嘴山市鑫润祥投资有限公司、石嘴山国

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借款本金及利息 9,031.8 万元、3,801.87 万元、950.86

万元，主要原因系公司临时筹措资金用于偿还银行借款，期限较短，已全部偿还；

支付产业基金明股实债利息 600 万元，根据《产业基金与公司关于恒力新材之股

权转让协议》、《产业基金与公司关于恒力新材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相关条

款约定，恒力新材没有无条件付息的义务，对恒力新材而言产业基金的投资是股

权投资，形成恒力新材的资本金，计入所有者权益。公司承担恒力新材向产业基

金支付的平均年化收益率不足 6%的补差义务，作为合并报表主体，应当确认为

金融负债。公司根据协议要求如期向产业基金支付了 600 万元明股实债利息。 

综上所述，公司活性炭业务及月桂二酸业务正常运营，预计可获得持续现金

流入；银行贷款偿还续贷正常，短期资金需求可及时取得外部资金支持，月桂二

酸项目投资已基本到位，未来固定资产投资资金需求降低，流动性风险可控。 

会计师意见： 

1、 核查过程 

（1）对公司长短期偿债能力指标、现金流情况进行分析，获取盈利预测表

与筹资计划，复核盈利预测方法及假设是否合理、筹资计划是否可行； 

（2）获取公司征信报告，对公司贷款、担保及授信信息进行梳理核对，检



 20 

查公司是否存在未披露的负债及担保事项； 

（3）获取并检查银行借款合同及担保抵押合同，对本年偿还借款资金支付

审批手续及资金流水进行检查，确认借款是否存在逾期偿还情况； 

（4）对借款利息进行重新测算，复核利息计提准确性； 

（5）获取并检查本年非关联方资金拆借合同，检查资金流水，向管理层询

问非关联方资金拆借原因；通过查询工商登记信息，核查资金提供方与公司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 

（6）检查期后借款偿还记录及资金来源，确认期后是否存在借款逾期情况。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未发现有证据表明公司存在债务逾期或相关流动性风险不可控情形，

未发现非关联方借款与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不符的情况。 

 

 

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二二年六月十一日 


